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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函
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略l92之l號3樓地址:22

承辦人 李家銘

2﹚22577l55分機2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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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46號8樸
傳真:（02﹚22536548

電子信箱:M4l07﹫Ⅱtpc.gov.tw

受文者:社圉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l08年l0月3日
發文字號:新北衛食字第l08l85l736譴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附件:

主旨 有關耀龍生技有限公司持

測試劑（未滅菌﹚」（衛

」倉啼
x

Ⅱ「

有 幽門桿菌抗原快速檢

第015061號）醫療器

,請貴會轉知所屬會

測試劑（未滅菌﹚」（衛部醫器輸壹字第015061號）醫療器

材許可證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,請貴會轉知所屬會

員儘速將前述產品依說明段辦理,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﹑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l0月2日衛授食字第l081608972號函

辦理。

二﹑案係旨揭公司持有「Ⅱ艾創Ⅱ幽門桿菌抗原快速檢測試劑〔

未滅菌）」（衛部醫器輸壹字第0l5061號）醫療器材許可證

0月2日以衛授食字第l0868l363﹝業經衛生福利部於l08年i

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氏眾使用藥物權益.請轉知所屬會員依公告事項辦理三、為石崔1米沃‘濰1史捫樂物榷盃’吾育耨矢口所儡曾﹣貝1次么﹄告孛J貝捌妒」墾孽

並需回收驗章者’請配今藥物許可證持有者回收市售產品並

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。
正本:社圍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社困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﹑新北市藥劑生公含、

新北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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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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